
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征求水利工程
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实行

告知承诺制公告意见的函

各设区市水利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有关企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提高服务效能，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我厅组织起草了《福建省水利厅关于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公告（征

求意见稿）》。现征求你们意见，请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前将书

面意见反馈我厅。

联系人：省水利厅政法与审批处蔡毅卿，电话 19859135456，

邮箱 fjslzfc@163.com。

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 建 省 水 利 厅 办 公 室
闽水办函〔2023〕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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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乙级资质认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提高服务效能，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改革工作的意见》（办建设

〔2019〕244 号），我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实

行告知承诺制审批方式。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资质审批范围

资质审批范围为《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

第 36 号）第三条规定的 5 个类别（即岩土工程、混凝土工程、

金属结构、机械电气和量测）申请新增或延续乙级资质。

二、审批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

5.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三、法定条件

申报单位自行比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

（附件 1），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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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及检测人员；

2. 具有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

3. 具有满足乙级资质所含项目的检测能力。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1.《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审批申请表》（附

件 2）。

2. 计量认证资质证书和证书附表复印件。

3. 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复印件；检测人员

质量检测员资格证书，以及技术职称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

复印件；技术负责人、检测人员社保凭证复印件。

4. 主要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清单，其中首次申请须提供购

置发票复印件。

5. 检测机构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6. 申请人依据本告知，出具的申请人承诺书（附件 3）。

五、材料制备要求

（一）纸质材料

1. 纸质申请表和其他材料的填写宜采用钢笔（水笔）如实

填写或 A4 纸打印，字迹应清晰工整、无涂改，内容完整、前后

一致。

2. 申请表单独装订，其他附件资料按顺序另行装订成册，

规格为 A4（210×297mm）型纸，并有标明页码的总目录，逐页

编写页码，并逐页加盖公章。承诺书另行备 2 份，均需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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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应与原件完全一致，并加盖公章。

（二）电子材料

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与原件完全一致，

并加盖公章，原件扫描成 PDF 格式清晰上传。单个材料大小不超

过 40M。

六、办理程序

1. 申请人应对照福建省水利厅告知内容，自主选择线下现

场或者线上网络方式办理。线下办理可以前往福建省水利厅政务

服务中心窗口提交承诺书原件及其他申请材料等纸质材料，线上

办理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提交相关电子材料，登陆网址：

https://zwfw.fujian.gov.cn/person-todo/detail?userType=

3。

2. 福建省水利厅将按照即办件方式办理，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告知承诺书和相关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即作出受理决定，同步作出许可并颁发资质认定

证书，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自动生效。

许可决定后，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事项及相关材料在福建省

水利厅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

3. 福建省水利厅在颁发资质证书后三个月内，派出现场核

查组，按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工程质量检测

https://zwfw.fujian.gov.cn/person-todo/detail?userType=3
https://zwfw.fujian.gov.cn/person-todo/detail?user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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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资质等级标准》以及本告知事项内容等要求，结合公示结果，

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核查。

4. 申请人应在申请之日后准备好申请资料原件，以备审批

机关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未准备的，视为与原件不符。

七、法律责任和信用惩戒

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福建省水利

厅将依照《行政许可法》《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福建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

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撤销相应的资质认定事项。对其有

关不良行为记录信息进行认定，推送至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

务平台、福建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平台公开。

被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单位，其基于本次行政许可取得

的利益不受保护，对外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并

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福建省水利厅将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社会

关注度高、风险等级高、投诉举报多、暗访问题多的检测单位实

施重点监管，加大抽查比例，严查伪造、出具虚假检测数据和结

果等违法行为；积极运用信用监管手段，落实质量检测单位主体

责任；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认定的检测单位真实性进行重

点核查，发现虚假承诺或者承诺严重不实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

处罚。

八、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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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水利厅政务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福州市东大路 229 号水利水电大厦 1 层

联系电话：0591-87667695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福建省水利厅关

于贯彻水利部意见进一步推进我省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

资质认定改革工作的通知》（闽水函〔2020〕2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标准

2.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审批申请表

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告知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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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标准

根据《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

标准的公告》（水利部公告〔2018〕3 号），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乙级资质标准如下：

表 1：人员配备、业绩、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要求

等级 乙级

人员

配备

技术负责人
具有 8 年以上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相关工作经历，并具

有水利水电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检测人员
具有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职业资格或者具备水利水电工程

及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0 人

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 有健全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有计量认证资质证书

表 2：检测能力要求

类别 等级 主要检测项目及参数

岩

土

工

程

类

乙

级

（一）土工指标检测12项

含水率、比重、密度、颗粒级配、相对密度、最大干密度、最优含水率、

渗透系数、渗透临界坡降、直剪强度、液限、塑限

（二）岩石（体）指标检测 5项

块体密度、含水率、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变形模量

（三）基础处理工程检测4项

原位密度、标准贯入击数、地基承载力、单桩承载力

（四）土工合成材料检测6项

单位面积质量、厚度、拉伸强度、撕裂强力、圆柱顶破强力、伸长率

量

测

类

乙

级

（一）量测类 17 项

高程、平面位置、建筑物纵横轴线、建筑物断面几何尺寸、结构构件

几何尺寸、坡度、平整度、水平位移、垂直位移、接缝和裂缝开合度、

渗流量、扬压力、渗透压力、孔隙水压力、应力、应变、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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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凝

土

工

程

类

乙

级

（一）水泥 6项

细度、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胶砂流动度、胶砂强度

（二）混凝土骨料 9项

细度模数、（砂、石）饱和面干吸水率、含泥量、堆积密度、表观密

度、针片状颗粒含量、坚固性、压碎指标、软弱颗粒含量

（三）混凝土和混凝土结构 9项

拌和物坍落度、拌和物泌水率、拌和物均匀性、拌和物含气量、拌和

物表观密度、拌和物凝结时间、拌和物水胶比、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四）钢筋 5项

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断后伸长率、接头抗拉强度、反复弯曲

（五）砂浆 4项

稠度、泌水率、表观密度、抗压强度

（六）外加剂 7 项

减水率、固体含量（含固量）、含气量、pH 值、细度、抗压强度比、

凝结时间差

金

属

结

构

类

乙

级

（一）铸锻、焊接、材料质量与防腐涂层质量检测7项

铸锻件表面缺陷、钢板表面缺陷、焊缝表面缺陷、焊缝内部缺陷、表面

清洁度、涂料涂层厚度、涂料涂层附着力

（二）制造安装与在役质量检测4项

几何尺寸、表面缺陷、温度、水压试验

（三）启闭机与清污机检测7项

钢丝绳缺陷、硬度、主梁上拱度、上翘度、挠度、行程、压力

机

械

电

气

类

乙

级

（一）水力机械 10 项

流量、水头（扬程）、水位、压力、空蚀及磨损、效率、转速、噪声、

粗糙度、材料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弯曲及延伸率）

（二）电气设备 8项

频率、电流、电压、电阻、绝缘电阻、励磁特性、相位检查、开关操

作机构机械性能

注：表 2中黑体字为新增项目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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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资质等级申请表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专业：

填表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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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本表应使用计算机打印。

二、本表第一至表八第一部分由申请单位如实逐项填

写，如遇没有的项目请填写“无”。

三、本表一律用中文填写，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四、本表在填写时如需加页，可自行添加 A4 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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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法定代表人） (身

份证号码)郑重声明，本单位填报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

级申请表》及附件材料全部属实。如有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其他违法

行为，本单位和本人愿意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检测单位法定代表人： （单位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 12 -

二、检测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设立时间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工商营业执照

注册号（事业法

人登记号）

发证机关

注册资金 经济性质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计量认证

证书号
发证机关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职称

技术负责人 职务 职称

在编人员总数 专业技术人员数

高级职称人数 中级职称人数

仪器设备

总台（套）数

仪器设备固定

资产原值（万元）

工作面积（m2） 房屋建筑面积（m2）

申请资质类别

和等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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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像

片

职务 职称 学历

何时/何校/

何专业毕业

检测工作

从业年限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工作经历：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申报材料属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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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像

片

职务 职称 学历

何时/何校/

何专业毕业

检测工作

从业年限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工作经历：

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申报材料属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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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一览表

序号 姓名 注册证书号 职称 专业 学历 检测年限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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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设备

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购置

日期

单价

（元）
量程或规格 准确度

检定/校准

周期
检定/校准单位

最近检定/

校准日期
保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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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检测能力一览表

序号
检测能力 对应计量认证证书附表位置 对应表六中试验检测仪器、设备

编号及名称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参数 页码 序号

1

岩土工程类

土工指标

密度 第3页 12 3、天平 6、环刀 7、…

2 颗粒级配 第3页 14 …

3 … … …

4

岩石（体）指标

抗剪强度

5 弹性模量

6 …

… …

… … …

（表内所填为举例内容，请申请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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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请审批情况

检测单位申报资质类别、等级：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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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
认定告知承诺书

第一部分 行政审批部门的告知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

25 号），本行政审批部门就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

定行政许可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依据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

5.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二、法定条件

申报单位自行比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

准》，满足以下条件：

1. 具有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负责人及检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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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满足资质标准要求的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

3. 具有满足乙级资质所含项目的检测能力。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1.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告知承诺书;

2.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变更）审批申

请表》；

3. 计量认证资质证书和证书附表复印件；

4. 主要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清单；

5. 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职称证书复印件,检测人员

的从业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

6. 管理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

四、办理程序

申请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向本行政审批部门提交

告知承诺书原件（一式两份）及相关材料。

本行政审批部门将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水利

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实施审

批。

本行政审批部门将在行政许可认定决定后 3 个月内，按照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

等级标准》的相关要求，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现场

核查。

五、法律责任和信用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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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由行政

审批部门依照《行政许可法》《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和

《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撤销相应的资质认定

事项，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

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进行认定，及时纳入水利建设市场“黑名

单”，并通过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公开，实施联合惩

戒。

被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单位，其基于本次行政许可取得

的利益不受保护，对外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并

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告知部门：福建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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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请人的承诺

本单位就申请审批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乙级资质认定事项，

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悉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全面、无遗漏；

三、本单位符合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

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

四、本单位能够提交行政审批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电子化

申报时提交的附件材料，能够按照行政审批部门的要求提供原件

核查；

五、愿意承担虚假承诺、不实承诺、违反承诺所造成的损失

和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六、所作承诺是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提高服务效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我厅组织起草了《福建省水
	2023年2月28日
	（征求意见稿）

